附件4：

株洲市企业服务联盟会员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株洲市企业服务联盟会员的发展和管理，保护会员权利，充分发挥联盟的作用，维护联盟声誉，确保联盟健康、有序发展，根据国家、省有关政策法规和《株洲市企业服务联盟章程》，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联盟会员入会的基本条件、会员的基本权利、义务等，依照联盟章程的规定执行。

第三条  联盟会员的入会由联盟执行委员会决定，会员发展和管理的具体工作由联盟秘书处负责。

第四条  联盟会员应当遵章守法，自觉履行本办法规定的义务，正确行使本办法规定的权利。

第五条  联盟会员入会自愿，退会自由。

第二章  会员

第六条  联盟会员为单位会员。
第七条  单位会员是承认联盟章程的县市区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产业窗口平台、优秀服务机构、创业创新基地及优质企业等。

第八条  每个会员单位应指派一名能够代表该单位利益，愿意参加联盟活动的人员作为其会员代表，并书面报联盟秘书处。

第九条  申请加入株洲市企业服务联盟的单位，由株洲市企业服务联盟执行委员会决定或授权批准。

第三章  入会程序

第十条  凡承认《株洲市企业服务联盟章程》的县市区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产业窗口平台、优秀服务机构、创业创新基地及优质企业，可自愿申请加入，成为联盟成员。

第十一条  申请加入联盟的平台、机构、基地及优质企业，应履行下列申请手续：

（一）申请加入联盟的企事业单位及社会团体应先填写《株洲市企业服务联盟成员申请及登记表》，并将申请表、单位简介及工商企业营业执照、社团法人登记证书及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等材料加盖单位公章一同报联盟秘书处。

（二）入会申请材料可以通过邮寄方式或者当面提交方式向联盟秘书处提交。

第十二条  联盟秘书处在对申请单位的申请资料进行审查后，认为合格的，提交会员大会一半以上表决通过，可成为联盟成员。决定接纳申请单位为联盟会员的，即由联盟秘书处通知申请单位在30日内办理会员注册手续。

申请单位自注册之日起成为联盟正式会员，并由联盟颁发《株洲市企业服务联盟会员证》；联盟秘书处于会员注册之日起30日内，在联盟公众号上予以公布。

第四章  会员权利义务及活动方式、程序
第十三条  入会申请单位自注册之日起即获得株洲市企业服务联盟会员资格，享有会员权利，并履行会员义务。

第十四条  联盟会员除享有联盟《章程》已规定的会员权利外，还享有下列权利：

（一）免费参加联盟组织的论坛、培训、交流活动等；

（二）免费获得联盟提供的平台信息服务；

（三）优先获得联盟掌握的行业热点信息；

（四）联盟组织的重要活动的冠名优先权；

（五）参加联盟组织的其他业务活动的优先权和优惠权；

（六）了解联盟工作情况和工作计划。

第五章  会  费

第十六条  联盟不收取会员会费，如组织相关活动涉及费用以会员自愿缴纳为准。

第六章  会员退会及违规处理

第十七条  会员要求退会时，应书面通知联盟秘书处。

第十八条  会员严重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受到国家有关主管部门停业整顿、暂扣和吊销其许可证、营业执照等处罚，或严重违反联盟章程以及本办法的规定的，由联盟秘书处报执行委员会，由执行委员会视不同情况给予警告、取消会员资格的处理。

第十九条  会员如果一年不按规定参加联盟组织的活动的，视为自动退会，取消其会员资格，其在执行委员会、专家委员会、专业委员会所担任的职务及代表人所担任的职务同时取消，报联盟全体会议确认即可。其原享有的会员权利亦自动终止。被取消会员资格的单位和个人在三年之内不得再次申请加入联盟。

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株洲市企业服务联盟执行委员会负责解释。自通过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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